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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9_83_A8_E5_c80_306788.htm 财政部关于编制2008

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住房改革支出预算的通知(财综[2007]27

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检院，高法院，有关人

民团体，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按照财政部编制部门预算的要

求，现就编制2008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住房改革支出预算的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住房改革支出预算的编制范围 住房

改革支出预算包括三部分：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和购房补

贴预算。 （一）住房公积金预算的编制范围。包括：人员经

费由中央财政补助的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含中央企业所属事

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以下简称中央单位

）。不包括：人员经费自理的中央事业单位等其他单位以及

转制科研单位。 （二）提租补贴预算的编制范围。包括：人

员经费由中央财政补助的中央在京行政事业单位（含中央企

业所属在京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以下

简称中央在京单位）。不包括：人员经费由中央财政补助的

中央京外行政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以下

简称中央京外单位），人员经费自理的中央事业单位等其他

单位以及转制科研单位。 （三）购房补贴预算的编制范围。

包括：人员经费由中央财政补助的中央在京单位；人员经费

由中央财政补助的中央京外单位中，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

定，已经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应当向符合条件的离退

休人员核发的购房补贴。不包括：上述中央京外单位中应当



向符合条件的在职职工核发的购房补贴，人员经费由中央财

政补助的尚未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其他中央京外单位

，人员经费自理的中央事业单位等其他单位以及转制科研单

位。 二、住房改革支出预算的编制原则 （一）优先消化住房

改革支出拨款嵊嘧式。按照我部印发的《中央部门财政拨款

结余资金管理办法》（财预[2006]489号）和《财政部关

于2006年住房改革支出预算执行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综[2005]59号]的有关规定，中央单位在编制2008年住房改革

支出预算时，应当优先消化历年住房改革支出拨款结余资金

（包括：预计截至2007年底，行政单位的年末结余以及事业

单位转入事业基金形成的结余资金），住房改革支出拨款结

余资金未消化完的，原则上不得申请住房改革支出财政拨款

。 （二）将公房出售收入余额20％用于发放购房补贴。纳入

购房补贴预算编制范围的中央单位，在安排2008年购房补贴

预算时，应当继续按照财政部的规定，将预计2007年末公房

出售收入扣除应计提住房专项维修资金后余额的20％用于发

放购房补贴。 （三）用预算外资金及其他资金安排住房改革

支出。中央单位在安排2008年住房改革支出预算时，还应当

考虑单位用预算外资金及其他资金安排住房改革支出的情况

，减少对财政拨款资金的依赖。 （四）按照专款专用原则编

制住房改革支出预算。中央单位在编制住房改革支出预算时

，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中央单位的住房公积金预算、提

租补贴预算和购房补贴预算，应当分别进行编制，各项预算

之间应当实行专款专用，不得相互调剂。 三、住房改革支出

预算的编制要求 （一）确保有关预算数据真实可靠。住房改

革支出预算是部门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填报工作涉及各单



位的财务、房管、人事等相关部门，工作量大、业务面广，

需要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中央单位要严格按照《2008年中央

行政事业单位住房改革支出预算编制说明》（附件6）以及本

通知要求，认真组织所属单位做好2008年住房改革支出预算

编制工作，确保预算数据真实可靠。中央京外单位编制离退

休人员购房补贴预算时，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的范围和口

径执行，并与《财政部关于开展中央京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

休职工住房补贴有关情况调查的通知》（财综[2006j67号）要

求相一致，不得多报、虚报。如发现多报、虚报等弄虚作假

行为，将追究有关单位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责任。 （二）做好

上下级单位资金调剂工作。中央单位动用历年住房改革支出

拨款结余资金以及公房出售收入安排2008年住房改革支出预

算，要继续做好上下级单位相关资金的调剂工作，有关调剂

办法及会计核算方式继续按照财综[2005]59号文件规定执行。

（三）做好与部门预算数据的相互衔接。《2008年中央行政

事业单位住房改革支出预算表》（附件1）是部门预算的组成

部分，中央单位财务部门要与房管、人事部门相互配合，确

保《2008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住房改革支出预算表》（附件1

）与部门预算相关数据相互衔接。 （四）加强住房改革支出

预算编制的审核。中央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

编制《2008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住房改革支出预算表》（附

件1）、《2008年中央行政单位购房补贴预算基础数据表》（

附件2）、《2008年中央事业单位购房补贴预算基础数据表》

（附件3）、《中央行政事业单位符合领取购房补贴条件职工

基本情况表》（附件4）和《1999-2008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购

房补贴需求情况表》（附件5）。中央单位在向财政部报



送2008年住房改革支出预算之前，一级预算单位应当负责对

所属下级预算单位编制的预算进行认真审核，确保符合财政

部要求。 （五）认真撰写住房改革支出预算编制说明。中央

单位编制2008年住房改革支出预算，应当认真撰写预算编制

说明，详细说明每项住房改革支出预算数据的测算过程，对

于一些特别需要说明的事项，应当作出重点说明。中央单位

在预算编制说明中，对于中央京外单位离退休人员购房补贴

需求数额及其具体分项目需求数额，要作单独反映，并详细

说明测算过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